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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地政業務廉政防貪指引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星期五）9時00分 

地點：本府3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地政處蔡處長和昌、政風處饒處長東傑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丁文惠                                                                                          

壹、主席致詞 

一、 蔡處長和昌: 

很高興今天邀請彰化地檢署鄭文正檢察官就地政業務部分來給予防貪

建議，相信各位同仁皆存有純淨的內心狀態，但外部的制約也是很重

要，希望今日能透過本座談會，檢察官及政風處這邊能就地政業務重

要面向給予指導，能夠事先預防就先做好，各位都是機關之首長或組

織的重要幹部，請會後將相關資料與同仁分享，以達到全面化的推動

防貪作為。 

二、 饒處長東傑: 

「建立廉能政府」是縣長的施政主軸，也是縣府施政八大願景之一，  

嚴格要求團隊務必要貫徹「不濫用行政資源」、「不公器私用」、「依法

行政」、「提高行政效率與行動力」四大施政理念。廉政工作除了達到

防弊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興利服務，讓同仁能夠在安心、廉能的環

境下順利推展各項業務，勇於任事，把縣政推動得更好，以符合縣民

對我們的高度期待。所謂「縣政建設，地政先行」，地政業務是所有縣

政建設的重要基礎，地政處在蔡處長的用心領導下，不斷的創新改革，

獲獎無數，112年度重測及三圖業務獲內政部考核優等，推出「財產健

檢 e 政府」等21項地政創新服務及9項延續性創新，充分展現地政團隊

的行動力。然不可諱言的，基層人員可能存有便宜行事的陋習，法治

觀念較為薄弱，有必要加強同仁廉政法令知能及對潛在違失風險的認

知，所以召開本次座談會，希望有效提醒與預防，並將陽光透明的理

念帶入地政業務，建構優良的組織文化，使各項業務能順遂推動，持

續精進。 

貳、廉政指引案例簡介(略) 

參、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討論議題: 綜觀本指引案例之風險態樣主要可分為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用財物、詐領差旅費、故意或過失洩漏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事項等幾類，可從「廉政宣導-公務員應有的廉政法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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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作業」、「公務員應嚴守公務機密」、「小額申領款

項」、「行政透明措施」、「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圖利與便民之區辨」及

「不違背職務之收受賄賂罪」等8個重要議題討論。 

本次會中地政處各業管科提出相關問題，主要涉及「申領小額款項、差旅

費申領程序」、「實價登錄業務申報相關人士拒提供資料」、「針對檢舉、陳

情案件，可回復之內容與資料之限制及其依據」等，檢察官回應之重點摘

錄如下: 

一、鄭文正檢察官： 

(一) 有關出差費、交通費等請領，首先要在預算範圍內及會計制度內

符合規定請領，至於詐領差旅費部分，著重在「故意」這件事，

像是明明沒有去或當天實際未執行公務卻申報，就有詐領之故意，

所以關於差假部分請同仁須注意是否與自己的公務行程相符，避

免出差假單與出差事實不符情事發生。 

(二) 實價登錄相關法令有針對一定期間內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有裁罰之

規定，則如遇有積極不配合提供資料之相關人員，通知後卻不提

供正確資料，簡言之，機關為確認申報內容是否正確，避免申報

不實致有裁罰之處置發生，依照法令可以請求其提供資料，以上

行政調查建議提供參考。 

(三) 檢舉人向機關索取資料應有其依據，有關檢舉人向機關索取裁處

書部分，因其非裁處書之相關人員，則依個資法或檔案法等其他

規定皆無法索取該資料，機關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要點規定，也僅係回覆處理情形即可。 

(四) 個人資料保護法係保護自然人資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如

果行為人主觀上有「為其他不法利益或惡意損害他人的意圖」，

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

第20條第1項規定，針對此種行為，立法者認為仍有以刑罰處罰

的必要。(個人資料保護法只處罰故意)；刑法第132條除了處罰

故意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的行為人外，在同條第2項也將過失洩密

納入處罰。(例如:開標底價、檢舉人資訊誤列公文說明欄或公文

副本)。 

(五) 針對回應檢舉人有關案件處理情形僅係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

針對可延續裁罰案件部分，間隔多久裁罰及改善期限內部應有一

行政裁量基準，而重複檢舉案件部分則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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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相關規定，無實據資料簽結即可。 

※檢察官補充資料如附件。 

二、蔡處長和昌： 

(一) 有關業務單位在處理洩密案件之過程，謝謝檢察官給予一個明確

的衡量標準，給予同仁在圖利與便民間如何劃設紅線，避免誤觸

法規。 

(二) 有關差旅費請領部分，請同仁注意差假須有實際出差的情況；另

外，有關114年後差假核銷部分計算略為複雜，因涉及預算，會

後再與主計討論有共識後，研擬相關出差準則，以供同仁遵循。 

三、朱科長漢銘： 

(一) 知法才能守法，本次防貪指引案例，除了請各單位主管加強向同

仁宣導外，亦可安排本處至各單位辦理廉政法規教育講習，藉由

每年1場次的法規教育，提升同仁法治認知，避免因不知法規而

誤蹈法網。 

(二) 本指引所列的案例都有案例的概述，並針對風險進行評估，進而

研擬防治措施，提供給各單位做為降低內部風險，強化內部控制

及風險管理之參考資料。 

(三)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是公務員面對職務上利害關係人或與民眾社

交往來的指引，對於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等廉政倫理

事件，公務員要思考如何應對處理，甚至是思考如何自保，倘公

務員不得已，因公務必須與當事人接觸，該情境(人、時、地)應

適當，如不適當，就一定要做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行政程序法第

47條亦有相關規定，不僅要登錄，接觸過程與內容應以書面記錄

並附卷，目的也是要保護公務員，以供日後佐證說明。過去曾有

機關人員收到廠商餽贈裝有現金的禮盒，因認繳交政風單位處理

很麻煩，遂將禮盒直接退還廠商，其後檢調人員在廠商的辦公室

查到登載贈送上開機關人員款項之書面紀錄，而該名機關人員因

未留下退還禮盒的相關紀錄，故在舉證上遭遇困難。此外，政風

單位人員於處理是類案件時，會將餽贈物內容(包括品項、數量、

金額等)詳細記錄並拍照存檔，開立收據予機關人員，於餽贈物

送還廠商時亦請廠商人員出具收據。如此，不論廠商的水果禮盒

裝什麼東西，政風單位都已作成紀錄存檔，對機關人員是一種保

護。(摘錄自公共工程委員會-道德規範與違法處置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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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小額款項的請領，歷年來發生的違法案例，除小部分是故意

詐領外，大多數是肇因於疏忽或便宜行事，有鑑於公務員常發生

申領小額補助款項的違失，本處111年彙編「公務員申領小額款

項防貪指引」，解析常見的違失案例成因，並提出策進內控管理

做法，請大家下載參閱並多利用向同仁宣導。(檔案放置於政風

處網頁-業務專區-防貪指引興利專區) 

(五) 為預防洩密事件發生，避免本府同仁因過失疏忽而洩漏公務機密，

於112年度廉政會報提案通過本處彙編之「彰化縣政府防止機關

洩密事件預警作為小叮嚀」，請大家下載參閱並多利用向同仁宣

導。(檔案放置於本處網頁-業務專區-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專區) 

四、饒處長東傑： 

行政透明可以促使我們時時檢視自己，並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貪腐主要原因是「資訊透明度不足。因此如何強化廉政透明，是建構

優良組織文化，持續精進地政業務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個人特別

到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下載研閱貴處112年度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

考評綜合表現報告，並瀏覽地政業務的相關網路資料，以及個人參與

112年度彰化縣政府測量助理甄試」試務機密維護措施執行，提出幾點

心得及淺見供大家參考： 

(一) 地政處能獲內政部考核為績優單位，且獲獎無數，實至名歸，其

中推動透明化作為也是獲評為績優單位的關鍵因素之一，例如

112年度綜合表現報告：「執法有溫度-農地違規停水停電新思維」；

農地重劃協進會委員公開票選，提升民眾參與有夠讚；測量助理

公開甄試；流程便捷性；流程透明度—多元查詢（臨櫃、電話、

網路、掃描）、主動通知等。 

(二) 112年度測量助理甄試作業及執行試務機密維護措施，包括：試

題、闈場維護、試卷抽籤、監試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術科、口試

考試秩序維護（面試佔10%；面試委員都是外縣市的專家學者）、

成績登錄、公布作業維護等作業，非常嚴謹、有效率，本處人員

現場隨機對6名考生及4名陪同家長進行訪談，受訪者皆高度肯定

甄試過程非常的公平、公正、公開、透明，足為標竿學習案例。 

(三) 法務部為激勵各機關(構)致力追求更好的廉能治理，帶動政府廉

政良善治理的全面躍升，於112年辦理第1屆「透明晶質獎」，本

獎項評核項目主要有五大項目，包括：1.首長決心與持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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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與行政透明。3.風險防制與課責。4.廉政成效的展現。5.

廉能創新與擴散。其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獲選為特優機關，臺南

市地政局獲選為優選機關，由行政院院長親自頒發獎座及團體獎

金，經審視貴處綜合表現完全不遜於上述2個優秀的地政機關，

希望貴處及所屬8個地政事務所能踴躍報名參獎，將努力的成果

展現，成為標竿學習楷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 蔡處長和昌: 

感謝檢座的蒞臨指導，謝謝饒處長的用心，爾後對於地政業務能多

注意與指導。每個人往往是希望明哲保身、獨善其身，但各位為地

政主要幹部，希望大家做好機關治理並兼顧好組織文化提升，謝謝

大家! 

二、饒處長東傑: 

感謝鄭檢察官的蒞臨指導，感謝蔡處長所帶領的地政團隊對廉政工

作的充分配合與支持。在此，要恭喜蔡處長，蔡處長即將在7月16日

功成身退，謹代表政風處祝福他身體健康！一切順心！退休生活愉

快！ 

陸、散會（10時20分） 


